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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营造优良学习氛围，充分发挥

优秀学生榜样作用，湖南女子学院组建“勤思”朋辈辅学工

作组，辅学工作组由学院高年级成绩优异的学生组成，旨在

搭建朋辈辅学工作平台，组织开展朋辈学业辅导，强化朋辈

育人成效。特制定学生分项指导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营造优良学习氛围，

充分发挥优秀学生榜样作用，“朋辈引领——同此心，共此

力”，使得“勤思”朋辈辅学工作组能够帮助有需要的同学

解决学业困惑，同学能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提高学习效果，

特制定分项指导课堂教学管理制度。

第二条 制度所提到的朋辈辅学工作组成员是指参与

学业辅导并且经过学校及学院认定的本校学生。

第三条 湖南女子学院学生工作部（处）统筹管理全校

“勤思”朋辈辅学工作组，大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负责协调

管理各学院“勤思”朋辈辅学工作组进行的辅学活动。

第四条 院级朋辈辅学工作组直接归属各学院学生会

管理，朋辈辅学工作组负责完成院内辅学需求，并根据分项

指导课堂教学管理制度将相关的教学材料、教具和课件进行

备份。

第二章 教师管理制度

第五条 课前准备与教学设计



（一）教师需提前了解课程内容和教学目标，准备好相

关的教学材料、教具和课件，并进行备份。

（二）教师需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课程要求，制定具

体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策略。

（三）教师应根据课程类型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如讲授、讨论、实验、演示等。

（四）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效果

和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六条 课堂管理

（一）教师应每堂课提前到达教师，各学院安排巡查，

一旦发现迟到三次及三次以上，取消评优资格。

（二）教师应确保课堂秩序井然，营造积极、和谐的学

习氛围。

（三）教师应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及时发现并解决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第七条 评价与反馈

（一）教师应定期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估和反馈，

以便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

（二）教师应对学生提出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课程

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的调整，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第八条 课后总结与反思

（一）教师应在课后对教学过程进行总结和反思，总结

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和策略。

（二）教师应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整理和分析，为后

续教学提供参考和借鉴。

（三）教师应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关

注学科前沿动态，更新教学理念和方法。

第三章 学生管理制度

第九条 课堂行为规范



（一）学生应按时到达课堂，不迟到、不早退，严禁旷

课，保持良好的出勤率。学生因故迟到或特殊情况需请假、

早退必须经教师同意。各学院学习部安排巡查，一旦发现违

纪则按照《学习部考核细则》扣分处理；违纪三次及三次以

上，取消评优资格。

（二）学生应保持课堂安静，不随意喧哗或打扰他人学

习。

（三）学生应尊重教师，认真听讲，不得谈笑或进行与

本课无关的活动，不随意打断教师讲授或进行无关的提问。

（四）若课堂无需使用手机，则需按照院部无手机课堂

制度上交手机。

第十条 学习态度与习惯

（一）学生应端正学习态度，积极主动地学习，不敷衍

塞责或消极怠工，按教师的要求，有计划地、合理地进行预

习、复习。

（二）学生应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如上课专心听讲、

做好笔记、及时复习巩固所学知识、完成作业等，提高课堂

效率。

（三）学生应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和看法，提高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第十一条 评价与反馈

（一）学生应认真接受教师的评价和反馈，及时调整自

己的学习方法和策略。

（二）学生可以积极向教师提出自己对教学的意见和建

议，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和效果。在不便向教师直接反映

的情况下，可实事求是地向学习部反映，学习部将及时反馈，

以帮助授课教师改进教学工作。


